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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文稿旨在加强秘书处提议的遴选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东道国的程序，并按照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2026年1月的要求，为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更广泛参与创造必要的实用有利条件。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本文件。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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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我们对秘书处的提案表示感谢，该提案为主办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提出了一套规范、透明的遴选流程，系根据理事会的指导意见和此前的讨论制定而成。它引入了一个结构化的时间表，提前四年发布正式征集提案通知，随后进行投标、秘书处牵头的尽职调查，最后由理事会或全权代表大会基于合规性和地域平衡原则作出最终遴选。
1.2	我们还对新设立的东道国门户网站表示赞赏，该门户网站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和申办资料。它还明确了主办费用，包括国家支出和可报销的国际电联费用，同时强调努力减少财务负担并鼓励更广泛的参与。该框架旨在增强公平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拟自2031年起在各次大会中实施。
1.3	全权代表大会（PP）仍是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确定国际电联的总体政策，通过其四年期战略和财务规划，并选举其高级领导层。自1947年以来，全权代表大会已成为全球电信治理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4	为了与国际电联的国际特性保持一致，每届大会都由一个成员国承办。这一传统使全权代表大会既能在象征意义上也能在实际层面上体现国际电联的包容性职责，同时也赋予东道国声望和战略知名度。
1.5	国际电联最高层已明确认识到，需要确保以透明和及时的方式实施这一过程。在理事会2025年会议上，关于WRC-27主办权的投票表决前的辩论中，成员国呼吁以公开和可预见的方式发出主办大会和全会的邀请。长期以来，尽管并非正式安排，但会议地点一直在各区域之间轮换。附件中提供了以往及未来主办国的概况。
供考虑的问题：透明度和区域平衡以及为更广泛参与东道国遴选创造有利条件
1.6	虽然成员国之间轮流主办全权代表大会的做法总体上得到了维持，但最近几个周期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规范且透明的程序，充分考虑到地域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平等机会。
1.7	据观察：
	遴选东道国的程序并未通过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取、公开且有时间限制的意向征集方式进行。
	国际电联的程序中缺乏确保主办顺序可预测且符合区域公平原则的正式机制，而秘书处的提案正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缺乏明确的征集窗口和向落选候选方提供反馈的机制，可能会降低可预测性并阻碍未来更广泛的参与。
	一些区域已有二十多年未曾主办过全权代表大会。
	例如，在非洲区域，非洲大陆只举办过两次全权代表大会，分别是1982年（内罗毕）和2002年（马拉喀什）。另一方面，自1947年以来，欧洲主办了七次大会，美洲主办了四次。与非洲一样，亚太和阿拉伯国家也分别主办了两次，主要区别在于，到2026年在多哈举办大会时，距离上一次非洲作为东道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尽管非洲拥有54个国际电联成员国和13个理事会席位。
1.8	普遍认为，东道国的遴选基于多项实际考量，包括基础设施、财务承诺和成员国的意向表达。尽管如此，为更多国家参与主办高级别会议提供空间，符合作为国际电联工作基础的公平、包容和全球参与原则。
2	提案
2.1	鉴于上述情况，并充分考虑到国际电联理事会的特权，建议理事会考虑：
2.1.1	公开且有时限地征求承办全权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法定会议的意向，并提前足够时间向所有成员国明确通报时间表和标准，以便各成员国根据其国家规划和预算周期制定东道国提案；
2.1.2	确认区域轮换是遴选东道国的指导性考虑因素，并在连续多个周期中始终如一地适用，以确保各区域获得公平的机会；
2.1.3	根据国际电联的发展目标，鼓励代表性不足的区域提出申办，以此作为进一步扩大ICT公平和机构包容性的手段；
2.1.4	我们审慎认为，综合来看，这些措施将提高透明度，加强区域参与，并确保主办活动的益处得到更均衡的分享；
2.1.5	通过网络门户提供有关东道国义务、一般成本构成、收到的正式邀请和其他程序指导的所有实用信息，以提高透明度并促进知情参与；
2.1.6	促进采取措施减轻东道国的财务和运营负担，包括酌情利用当地的专业人才、远程参会工具、数字注册和资格认定解决方案以及从本地采购兼容的技术基础设施；
2.1.7	向落选的候选方提供适当的反馈，以期加强未来的申办工作，并鼓励代表性不足的区域继续参与。
附件：1件


附件
承办全权代表大会的历史
	区域
	承办全权代表
大会的次数
	年份 – 地点

	欧洲（CEPT）
	7
	1959年 – 瑞士日内瓦
1965年 – 瑞士蒙特勒
1973年 – 西班牙马拉加 – 托雷莫利诺斯
1989年 – 法国尼斯
1992年 – 日内瓦（非常全权代表大会）
2006年 – 土耳其安塔利亚
2022年 –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美洲（CITEL）
	4
	1947年 – 美国大西洋城
1952年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8年 –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
2010年 –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非洲（ATU）
	2
	1982年 – 肯尼亚内罗毕
2002年 – 摩洛哥马拉喀什

	亚太（APT）
	2
	1994年 – 日本京都
2014年 – 韩国釜山

	阿拉伯国家（ASMG）
	2
（包括PP-26）
	2018年 – 阿联酋迪拜
2026年 – 卡塔尔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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